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陈福泉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陈福泉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WZB2021001-2021001-6、签署日期：2024年5月20日），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陈福泉。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陈福泉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福泉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福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陈经理，17759050208
单位：人民币万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陈福泉 2024年5月30日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英特凯阀门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4年5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
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5）丰民初字
第4295号

本金

2500

欠息

1078.71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英特凯阀门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南安市英都恒
阪阀门基地的厂房和土地使用权（已处置）

担保人

英特凯阀门有限公司、泉州安科卫浴有限公司、洪
赞强、蔡文伟、黄宝兰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5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陈福泉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延迟支付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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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实习生 朱鸿雨 文/图）
近日，福州市民林先生向
智慧海都平台报料称，仓
山区新颐路美林湾附近有
很多私家车停靠在非机动
车道，令人头疼不已。

29日下午，记者来到
新颐路美林湾东区南门。
在现场，记者看到南侧的
非机动车道上划有停车
位，但是大部分车辆都选
择停在了北侧未划有车位

的车道上。
记者沿着该路段继续

走访，发现有的车辆还停
靠在红绿灯下、斑马线上
和“禁止停车”标识旁。记
者走访期间，依然看到有
人在此停车。

此外，记者发现停在
车位上的车辆也存在不规
范问题。部分车辆疑似为
躲避收费而不按所划车位
停车，有的停在两个车位
中间，有的只有一侧轮子

停在线内，大半个车身
在线外。

记者沿新颐路步
行了 880 余米，发现有
数十辆车违停。环卫
工人表示，这边违规停
车的现象一直存在。
随后，记者又来到美林
湾小区了解情况。门
卫告诉记者：“停在这

里的大部分都是周围小区
的业主，晚上路边还会停
更多车辆。”

之后，记者也向福州
交警支队仓山大队反映了
该情况。随后，交警人员
前来查看，并对违停现象
进行处理。金山中队队长
郑学冬告诉记者，新颐路
开通后有交警定时巡逻，
但是仍有部分市民心存侥
幸违法停放。“周围两个小
区都是比较大型的，接下
来我们会对该路段加强整
治。”

针对该情况，福州交
警表示，将加强对路段周
边小区物业进行走访，通
过物业公司告知业主不要
违法停车，同时对周边路
网符合设置车位的区域进
行深度挖掘，尽量满足市
民车辆停放需求。

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通讯员 徐伯烨） 为进一
步提升群众反诈骗意识，
5月 27日，福州市公安局
茶园派出所联合晋安分
局法制大队、社区志愿者
深入居民小区开展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普法宣传
活动。

活动中，民警与社区
志愿者一同来到辖区融侨
碧桂园小区，通过发放宣
传材料、案例讲解等方式，
向居民介绍了不法分子常
用的诈骗手段，特别针对
近期多发的“百万保障”解
绑、快递二维码扫描等诈
骗手段进行提醒。

在现场，民警还耐心
指导小区居民下载安装

“国家反诈中心”应用程
序，提升群众日常使用手
机的防护意识及对涉诈号
码的识别能力。

反诈普法
进社区

福州新颐路

私家车违停乱象频发

N海都记者 郭思琪
周婉怡 文/图

近日，福清的宁女士（化
名）通过智慧海都平台报料
称，去年在福清康达驾校（以
下简称康达驾校）完成科目
一考试后，突然无法联系上
教练，且挂靠的驾校也变成
了她闻所未闻的福清侨丰驾
校（以下简称侨丰驾校）。侨
丰驾校表示，可跟随其他教
练 学 车 ，但 要 补 贴 一 定 油
钱。律师表示，教练未经学
员同意就转移个人信息，如
造成实际财产损失，应承担
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考完科目一 女子遭遇“被转校”
福清一女子称，福清康达驾校郑教练收完学费“失踪”，挂靠驾校也变为侨丰驾校，

练车还须补贴车费；律师称，教练应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

记者从福建海都公益
律师团福建中宪律师事务
所蔡宣锦律师处了解到，教
练未经学员同意就转移个
人信息，根据民法典相关侵
权赔偿规定，如果造成了实
际财产损失，教练应承担相
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此外，如果教练拿到
学员的报名费后消失，严
格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并
不构成诈骗，因为学员还
是有机会在侨丰驾校进行
培训，还保有部分权益。

“但如果教练是主观上以
空手套白狼的方式收取学
员报名费，实际上却无法
兑现培训服务，且客观上
确实造成了学员的实际损
失，那么在主客观一致且
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
可能构成诈骗罪。”

蔡律师说，虽然没有统
一的法律法规对驾校收取

学费进行监管或规定，但地
方性法规和行业规范通常
会有相应的要求。例如，一
些地方可能会要求驾校采
取明码标价、签订正式合
同、设立专用账户管理学费
等措施来保障学员权益。

同时，《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也适用于驾校服务，
要求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
的信息，不得欺诈消费者，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学
员首先可以尝试与驾校沟
通解决问题，看驾校是否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此外，还
可以通过当地市场监督管
理局进行举报，也可以向与
交管部门相关业务经办人
员反映情况进行维权，如果
涉嫌诈骗，应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案。

随后，记者也联系福清
市交通运输管理局驾培科，
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律师：
教练若欲“空手套白狼”或涉诈骗

在接到宁女士报料后，
记者根据宁女士提供的联
系方式多次联系郑教练，均
无人回复。

前日，记者前往位于福
清市南峰村南山牛尾山山下
的侨丰驾校训练场。一名俞
姓教练表示，与郑教练相识
十来年。通过记者提供的信
息，俞教练确认宁女士信息
已被录入到侨丰驾校。俞教

练告诉记者，她可继续在侨
丰驾校跟随其他教练学习，
直至毕业，不过要补贴教练
油钱，科目二需补贴800元，
科目三则需要400元。俞教
练表示，正常情况下，练车过
程中的油钱和车辆承包费由
各个教练承担，但学费已被
郑教练带走。

随后，记者来到康达驾
校。“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

把学员带到报名处，拍照、
签合同、缴费，但郑教练并
未进行这些流程。”康达驾
校的薛教练称，郑教练在康
达驾校担任了多年教练，学
员也不少，但因个人原因导
致存款用尽，便打起了学员
的“算盘”。

那么，为什么郑教练能
将学员的信息挂靠到侨丰
驾校呢？薛教练说，因为运

管会限制学员名额，侨丰驾
校的名额有空余，郑教练只
要花数百元就可将名额挂
靠，剩余学费则进了其“腰
包”。对侨丰驾校的处理方
案，康达驾校教练负责人认
为较为合理。“侨丰驾校所
说的价格接近成本价，学籍
转来康达反而还需要再交
入场费等其他费用。”康达
驾校教练负责人表示。

宁女士说，去年 6月 18
日，她在朋友的推荐下认识
了康达驾校的郑教练，询问
了基本的学车情况后，通过
微信转账的方式缴纳了
3000元报名费，但郑教练并
未给她开具缴费凭证。去

年11月考完科目一后，因为
事情较多，她暂时搁置了科
目二的报名。

今年 5 月 19 日，宁女
士联系郑教练，替朋友询
问报名费事宜，却迟迟得
不到回复。宁女士因此起

疑，便于 5 月 20 日前往康
达驾校询问情况，却被告
知学员库内没有她的信
息。在工作人员的建议
下，宁女士下载一款可查
询驾考信息的 APP，意外
发现挂靠的驾校变成了她

闻所未闻的侨丰驾校。
之后宁女士辗转联系

上侨丰驾校一名前工作人
员，被告知驾校前负责人和
郑教练 3月先后卷钱跑路，
建议宁女士到侨丰驾校询
问是否有解决方案。

学员：交完报名费 被告知教练“跑路”

侨丰驾校：可跟随其他教练 需自费补贴油钱

福清康达驾校训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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